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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5� � � � � � � � 股票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0-062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在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叁佰万元整（

￥3,000,

000.00

）后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3．

本合同标的：以本公司为主的联合体对全国的国税系统提供票据印制服务。

该票据印制服务防伪要求严格，技术含量高。对公司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产品质量控制、安全控制、配送能力

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

合同甲方：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是国务院主管税收工作的直属机构；前身是财政部税务总局，成立于

1950

年；

1993

年定名为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合同乙方：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至美数码防伪印务有限公司、武汉新文票据印刷有限公司。

（

1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杰

经营范围：

1)

纸涂布加工；

2)

纸张加工、本册、包装用品加工、办公耗材加工、制作及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3)

销售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纺织品、服装和鞋帽；

4)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5)

包装装潢印刷品

（不含商标）、其它印刷；

6)

汽车销售（不含乘用车）；（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

可后方可经营。 ）

（

2

）、北京至美数码防伪印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庆街

11

号一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旭曦

经营范围：其他印刷品制版、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制版、印刷；生产印刷器材、镜框、包装制品、不干胶制品、

铝塑标牌、激光全息标志（未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印刷器材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印刷技术培训。

北京至美数码防伪印务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0%

股权。

（

3

）、武汉新文票据印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485

号

注册资本：

2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健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税控产品及电子、

IT

设备的销售服务。

武汉新文票据印刷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2．

公司上一年度为与国家税务总局未发生类似业务往来。

3．

履约能力分析：

国家税务总局是国务院主管税收工作的直属机构，具备履约能力。

公司及北京至美数码防伪印务有限公司、武汉新文票据印刷有限公司均具备多年防伪票据产品生产经验，拥

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合同履行期间内为全国国税系统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的印制、运输及合同有效期内的相关服

务；

2

、 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在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叁佰万元整（

￥3,000,

000.00

）后生效。

3

、合同金额：本合同货物单价为二联票人民币

0.07

元

/

份；五联票人民币

0.217

元

/

份。 合同金额以每批《增值

税普通发票印制计划通知》的数量，按照合同货物单价进行逐批结算。

4

、合同签署时间：

2010

年

11

月

15

日

5

、履行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6

、履行地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指定的唯一地点。

7

、合同实施方式：由本公司统一组织合同的实施并对国家税务总局进行合同款项结算；联合体成员之间按约

定结算条件进行内部结算，主要结算原则为：（

1

）、联合体各成员之间实施区域分工，公司负责上海等

14

个区域、

北京至美数码防伪印务有限公司负责北京等

16

个区域、 武汉新文票据印刷有限公司负责河南等

6

个区域；（

2

）、

公司按业务金额提取不低于

5%

的日常运营管理费用（具体提取比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高不超过

10%

）；（

3

）、

武汉新文票据印刷有限公司承接区域所产生的利润由公司与武汉新文票据印刷有限公司平均共享。

8

、违约责任：

（

1

）、如在合同有效期内提交的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甲方有权提出索赔；

（

2

）、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每延误一周的赔偿费按迟交货物交货价或未提供服务

的服务费用的百分之五

(5％)

计收， 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 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价格的百分之十

(10％)

。 一旦达到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甲方可考虑根据合同规定终止合同。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国家税务总局首次对外公开招标增值税普通发票印制工作， 公司中标该项目表明公司在票据印制

技术及安全、配送等综合服务能力得到客户的认可。同时，通过本项目运作，公司将进一步积累为核心客户提供综

合服务解决方案的经验，提升公司在市场和行业中的影响力。

依据招标文件估算，合同的履行预计可增加公司合同期内的销售收入

5300

万元（含联合体各成员），对公司

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具体销售收入及营业利润的影响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每年实际下达的印制数量

及公司具体负责的各区域实际印制数量确定确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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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根据现场及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一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803,4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0.30%

，反对票

761,7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7.70%

，弃权票

31,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

，表决结果为通过；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二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3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5.77%

，反对票

736,1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6.10%

，弃权票

12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8.13%

，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6

日（周二）下午

14:00

2

、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中国信达兰州办事处会议室

3

、召开方式：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方丁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

9046.71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张军和翟静律师到现场对

会议进行了见证。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的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进行，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2

名，持有公司股份

91,739,

323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8.2839%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重大资产重组行政审批申报材料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股东单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中核四

○

四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2

名，持有公司股份

91,739,323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8.2839%

。

2

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持

有公司股份

90,142,232

股。 同意票

803,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0.30%

，反对票

761,79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7.70%

，弃权票

3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

。 同意中核华原钛白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交的 《关于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重大资产重组行政审批申报材料的议

案》。

2

、审议《关于签署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股东单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中核四

○

四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2

名，持有公司股份

91,739,323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8.2839%

。

2

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持

有公司股份

90,142,232

股。 同意票

73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5.77%

，反对票

736,19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6.10%

，弃权票

12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8.13%

。 《关于签署

<

中

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

的议案》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张军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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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在兰州市中国信达兰州办事处会议室召开了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重大资产重组行政审批申报材料的议案》和《关于签

署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

的议案》 两项议案。 根据现场及网络投票统计结

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一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803,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0.30%

，反对

票

761,7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7.70%

，弃权票

3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

，表

决结果为通过；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二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3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5.77%

，反对票

736,1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6.10%

，弃权票

12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8.13%

，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二、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

1

、根据《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约定，协议生效条款为：

"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

、

"

中国证监会豁免重组方要约收购义务

"

、

"

中核四箹四就本次重组事项

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

。 目前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尚未取得上述监管部门的批准，协议不具备

生效条件。

2

、由于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的部分资产为南京金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且该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0

年

10

月

15

日在其网站公布的消息：

"

为了坚决贯彻执

行《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精神，证监会已暂缓受理房地产开发企业重组申

请，并对已受理的房地产类重组申请征求国土资源部意见

"

。 因公司前期公布的《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方案》中涉及房地产业务，不符合国务院的相关要求，因此，目前不适宜将房地产企业作为拟购入资产进行

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不能按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供补充材料，此次资产重组难以继续。 因此，公司与重组

方经过友好协商，决定按照相关程序终止此次重大资产资产重组，并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签署了《中核华

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上述协议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后，本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撤回本

次重组的全部申报材料。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了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中《关于签署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

的议案》未获得表决通过。

虽然《关于签署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

的议案》未获得

201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是，鉴于上述原因，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难以继续进行。

三、风险提示

（一）因公司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公司

2010

年度审计结果表明公司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的规定，

公司股票可能会在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暂停上市。 如果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的暂停上市后

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仍然亏损，公司股票可能会在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二）由于可能导致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

判断本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公司

股票交易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公司

2010

年度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且情形严重的，根据《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可能

会在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暂停上市。 如果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公司首个中期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情形严重的，公司股票可能会在中期报告披露

后被终止上市。

《关于签署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

的议案》未获得本公司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公司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

2010

年全年预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利润为亏损

9500-10000

万元。 如果

公司

2010

年度审计结果表明公司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的规定，公司股票

可能会在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暂停上市。 如果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

报告显示公司仍然亏损，公司股票可能会在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终止事项已经公司三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承诺在本次重组终

止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再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因此公司在

2010

年底前将不能

再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贵公司委托，就贵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核华原钛白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律师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根据《股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

核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文件的原件或影印件，包括（但不限于）贵公司关于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议案等文件，同时听取了贵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贵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有效的，有关原

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

虚假、隐瞒、重大遗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

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内容以及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

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目的或用途。

基于此，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是由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决议作出的；

2

、贵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0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公告了上述董事会决议以及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3

、上述会议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议程、出席会议对象、登记办法等事项；

4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截止日为

2010

年

11

月

10

日；

5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4

点在中国信达兰州办事处会议室召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及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

1

、 贵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2

、实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系上述通知中列明的人员；

3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2

人，代表股份

91,739,091

股，

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8%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

代表股份

90467100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98

人，代表股份

1,271,991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95%

；

3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临时议案或新的提案，所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一

致；

4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全部议案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

表决；

5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按照《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点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如下：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重大资产重组行政审批申报材料的议案》；

（

2

）未通过《关于签署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

的议案》。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呈贵公司二份，本所留存一份。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张军

翟静

负责人（签字）：赵荣春

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05� � � � � �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2010－055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6

日以

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并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10: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

9

人，实

际到会

9

人。 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徐永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选举徐永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经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徐永平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傅学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栾秀英女士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陈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以上聘任人员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即

2010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5

日。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经公司总经理傅学仁先生提名，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副总经理：王远力先生、栾秀英女士、马军

民先生、卢兆东先生、张伦女士、郑杏建先生、李洪涛先生。 同时聘任李洪涛先生公司财务总监，李世龙先生

为公司总工程师。 以上聘任人员的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即

2010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5

日。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人员简历

1

、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徐永平先生：中国国籍，

1964

年

5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曾任新疆建化工业总

厂财务科会计、副科长、科长；新疆建化工业总厂总会计师、厂长、党委副书记；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

长。 现任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董事

\

董事长、党委书记。

在担任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期间， 因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承担

董事连带责任，

2004

年

6

月

23

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2006

年

3

月， 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警告

及罚款处罚（证监罚字【

2006

】

11

号）。

徐永平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持有股份。

2

、 董事会提名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

1

）总经理：傅学仁先生

中国台湾人士，

1960

年

9

月出生，大学学历。曾任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国统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现任国统国际股份有限国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傅学仁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146,875

股，持股比例

2.15%

。 除此之外，傅学仁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2

）董事会秘书：栾秀英女士

中国国籍，汉族，

1958

年

3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曾任新疆建化工业总厂财务科长，新疆建化实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科长，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栾秀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2007

年

5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

（

3

）证券事务代表：陈莹女士

中国国籍，汉族，

1975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3

年

2

月进入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证券

业务，现任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2008

年

12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陈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3

、总经理提名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1

）副总经理

王远力先生：中国国籍，汉族，

1958

年

12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新疆建化工业总厂工程

师、副厂长、新疆天山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远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栾秀英女士：简历同上。

马军民先生：中国国籍，汉族，

1965

年

7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分

厂厂长、分公司董事长、副总经理、新疆天山建材机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西北事

业部负责人。

马军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卢兆东先生：中国国籍，汉族，

1973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新疆建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科

长、哈尔滨国统财务课长、办公室主任、本公司事业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东北事业部

负责人。

卢兆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张伦女士：中国国籍，女，汉族，

1955

年

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师、经济师、高级职业经理资格。 曾任

成都国营

906

厂组织部干事、副部长；成都市自来水公司海南分公司副总经理；成都金炜制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西南事业部负责人。

张伦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郑杏建先生：中国国籍，男，汉族，

1968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 现香港大学

"

国际公共管理

"

专业研究生

在读。

曾就职于阳江劳动服务公司、茂名市橡胶制品总厂、茂名市恒威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曾担任的主要社

会职务有全国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水泥制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茂名市恒威橡胶制品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茂名市恒威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华南事业部负责人。

郑杏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李洪涛先生：中国国籍，男，汉族，

1973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曾就职于新天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职员、新疆华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新疆分所，历

任审计员、项目经理、部门经理、所长助理、副所长。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李洪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

2

）财务总监

李洪涛先生：简历同上

（

3

）总工程师：

李世龙先生：中国国籍，汉族，

1941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建材部山东水泥制品研究

院工程师、国家建材局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项目组长、中美合资深圳太阳管道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李世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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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6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议案等相关材料与会议通知同时送达全

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7

人。 会议由全体监事推举崔刚先生主持。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选举崔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

相同。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人员简历

崔刚先生：中国国籍，汉，

1955

年

3

月生，大学学历。 曾任新疆金建实业公司总经理、新疆特种水泥厂

厂长、新疆金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新疆天山新型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新疆天山建

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战略部部长、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崔刚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在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截至目前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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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中标公告（公告编

号：

2010-047

），披露了本公司为

"

成都市岷江自来水厂农村饮用水安全水源及配套管网工程

A

段

PCCP

管

道、 管件采购

"

的中标单位， 中标价格为人民币壹仟陆佰肆拾贰万壹仟捌佰玖拾贰元柒角捌分（

16,421,

892.78

元）。

2

、本公司近日与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PCCP

采购合同，采购总金额为人民币壹仟陆佰肆

拾贰万壹仟捌佰玖拾贰元柒角捌分（

16,421,892.78

元）。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方：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双流水务

"

）

卖方：新疆国统国统管道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成都市岷江自来水厂农村饮用水安全水源及配套管网工程

A

段

PCCP

管道、管件采购

3

、合同金额：壹仟陆佰肆拾贰万壹仟捌佰玖拾贰元柒角捌分（

16,421,892.78

元）

4

、供货时间：

2010

年

12

月

5

日

-2011

年

2

月底。 实际供货时间将根据业主的要求进行调整。

5

、付款条件及方式：预付款合同总金额的

30%

，货物送到验收后付至

50%

，整体完工验收后付至

70%

，

试运行一个月后付至

90%

，政府审计完成后付至

5%

，

5%

质保金待一年质保期满后支付。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该采购项目的业主方为双流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由双流县国资办代

县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2

、

2009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3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合同金额占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3.84%

。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五、备查文件

合同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协商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0

年

11

月

18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旗下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相关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

询有关情况：

（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

010

）

66107900

传真：（

010

）

66107914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公司网站：

www.icbc.com.cn

（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传真：（

010

）

66594946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95566

公司网站：

www.boc.cn

（

3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35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35

层

法定代表人： 宁黎明

电话：（

021

）

68475888

传真：（

021

）

68476111

联系人：张萍

咨询电话：（

021

）

962888

公司网站：

www.bankofshanghai.com

（

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6

号光大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6

号光大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电话：

010-68098778

传真：

010-68560661

联系人：李伟

客服电话：

95595

公司网站：

www.cebbank.com

（

5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68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郭少泉

联系人：滕克

电话：

0532-85709787

客服电话：

40066-96588

公司网站：

www.qdccb.com

（

6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肖遂宁

电话：（

0755

）

82088888

传真：（

0755

）

82080714

联系人：张青

客服电话：

95501

公司网站：

www.sdb.com.cn

（

7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336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电话：（

021

）

53519888

传真：（

021

）

53519888

联系人：张瑾

客服热线：（

021

）

962518

公司网站：

www.962518.com

（

8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新华东街

111

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新华东街

111

号

法定代表人：鞠瑾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0471

）

4961259

、（

021

）

64224632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21

）

64433260

联系人：张同亮

联系电话：（

021

）

64224632

公司网站：

www.cnht.com.cn

（

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99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保大厦

22

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

021

）

68419393-1035 68419974

传真：（

021

）

68419867

联系人：杨盛芳

客服热线：

400-8888-123

、（

0591

）

87580107

公司网站：

www.xyzq.com

（

10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电话：（

010

）

65183888

联系人：魏明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400-8888-108

（免长途费）；（

010

）

65183888-86073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10

）

65182261

公司网站：

www.csc108.com

（

1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222

号安联大厦

34

层、

28

层

A02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222

号安联大厦

34

层、

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0755

）

82825555

传真：（

0755

）

82825560

联系人：李瑾

客服电话：（

020

）

96210

、

400-8001-001

公司网址：

www.essence.com.cn

（

1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26

楼

2611

室

办公地址：广东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36

、

41

和

42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肖中梅

联系电话：（

020

）

87555888

传真：（

020

）

87555303

客服电话：

95575

公司网站：

www.gf.com.cn

（

13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崂山区苗岭路

29

号澳柯玛大厦

15

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东海西路

28

号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联系电话：（

0532

）

85022026

业务传真：（

0532

）

85022511

联系人：丁韶燕

客服电话：（

0532

）

96577

网站：

www.wtzq.com.cn

（

14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

楼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

楼

法定代表人：周晖

电话：（

0731

）

4403319

传真：（

0731

）

4403439

联系人：郭磊

客户服务热线：（

0731

）

4403319

公司网站：

www.cfzq.com

（

15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法人代表：石保上

电话：

0371-65585670

传真：

0371-65585665

客服电话：

967218 400-813-9666

公司网站：

www.ccnew.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十一月十七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强化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五次分红公告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截至

2010

年

11

月

10

日本基金

(A

类

)

可分配利润为

31,557,111.01

元，本基金（

B

类）可分配利润为

13,480,499.93

元。 为回报投资者，根据《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

对本基金实施第五次分红。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以

2010

年

11

月

10

日

可分配利润为基准，本基金决定向本基金（

A

类）基金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

,

向本基金（

B

类）基金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1

月

22

日；

2

、红利划出日、红利再投资日：

2010

年

11

月

23

日；

3

、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11

月

25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自基金托管专户划出。

2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直接计入其

基金账户，

11

月

25

日起可查询、赎回。

3

、红利再投资按红利划出日（

2010

年

11

月

23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基金份额，不足

0.01

份

基金份额的，四舍五入。

4

、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

2010

年

11

月

22

日）被冻结的基金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

利再投资方式处理。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

的通知》及财税

[2008]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

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A

类和

B

类基金份额分别选

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红利划出日该

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3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也可以通过华安基

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

式不同，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2010

年

11

月

19

日前（含该日）办理变更手续。

七、咨询办法

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

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英大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销售机

构的代销网点。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7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 "威孚高科 "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起对旗下

基金持有的因重大事项停牌股票

"

威孚高科（代码：

000581

）

"

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及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经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自

2010

年

11

月

16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

"

威孚高科

"

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

值。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7 日


